
以“法”为盾护成长
10 月 25 日，西峡县人民法院到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为高一新生作法治专题讲座。

图为该院少审庭法官讲座后与同学们畅谈法治思想。③9 通讯员 李冬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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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警法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租房有矛盾
民警来化解

本报讯（通讯员 杨林）近日，宛城区公安

分局汉冶派出所蔡庄警务室民警成功化解一

起租房纠纷，赢得当事双方称赞。

张某与房东李某签订了 5年的租房合约，

5年合约已到，房东李某想要在续约时提高租

金，而张某不认可李某提出的要求，于是决定

不再续约，要求房东退还当时的租房押金。可

房东以张某居住期间屋内有物损坏为由拒绝

退还押金以及预存的水电费，并称押金不足以

赔付损耗，要额外收取费用。张某认为房东是

在刁难人，于是双方产生纠纷，约定到社区警

务室评评理。

在了解情况后，民警联合小区物业实地查

看了房屋内的情况，面对面沟通并引导双方换

位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解决方案。经

过近两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双方对各项争议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调解协议书，矛盾

得以圆满解决。③9

交流学习
共同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张振丽 李圆威）近日，

南召县人民法院组织第一党支部党员到新野

县人民法院交流学习，开展“学党史、强党性、

守党纪、践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一行人依次参观了新野县人民法

院的法治文化展馆、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院

史荣誉馆、党建文化苑。新野县人民法院介绍

了该院以党建品牌为依托，深入推进“党建+”
工作模式，推动党建业务双融合双提升的工作

做法，并详细介绍了党建和各项工作开展情

况。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增进了两个法院之间

的交流学习，促进了共同提升。③9

联动协作
异地拘传

本报讯（通讯员 张科 朱小旭）近日，邓

州市人民法院通过“法院+公安”联动协作机

制，精准锁定被执行人位置并将其拘传到案。

在原告王某与被告雷某等的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雷某偿还原

告王某 130万元。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通过

电话联系、网络查控、上门查找等方式寻找雷

某，均无所获，遂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移交了雷

某的身份信息，请求“临控”支持。公安机关在接

到法院请求后，及时对雷某采取“临控”措施。

近日，在收到公安机关反馈的关于被执

行人雷某在郑州市某酒店的踪迹信息线索

后，执行干警迅速行动，冒雨出发赶赴郑州，

于夜间 10时到达雷某所住酒店，成功将其控

制，并依法拘传。在反复做其思想工作、警

示教育均无果后，执行干警果断对其采取了

拘留措施。③9

通讯员 聂传青 胡森

要债过程中，债务人说已经发生债务转

移，不再履行债务。那么债务转移了，究竟

该由谁履行还款义务？来看桐柏县人民法

院审理的这起案件。

案情：2023年 2月，刘某、齐某某建造房

屋，张某某承揽房屋建造工程，双方约定主

体工程每平方米 210元。房屋建造过程中，

王某某提供沙石及砖头等建材，刘某、齐某

某接收了上述建材并在收据上签名。2023
年 5月，刘某向王某某支付建材款 8000元。

王某某向刘某催要下欠的 9000余元材料款

时，刘某称已将材料款支付给张某某，产生

债务转移，王某某应向张某某主张权利。

审理：桐柏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

某某向刘某、齐某某提供建筑材料，刘某、齐

某某签收了相应材料，并在收据上签名，双

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刘某、齐某某应向王

某某支付剩余材料款 9000余元。刘某、齐

某某称将该债务转移给案外第三人张某某，

因该债务的转移未经债权人王某某同意，王

某某对该债务转移也不知情，故不发生债务

转移的效力，应认定为无效，判决刘某、齐某

某仍应履行付款责任。判决发出后，刘某带

着现金当庭履行还款义务。③9

未经债权人同意
转移的债务该由谁履行
通讯员 黄巍巍

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遭遇交通事故后

病发身故，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能否以此拒

绝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内乡县人民法院

湍东法庭道交团队审结这样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案情：2023年 4月，徐某驾驶两轮电动

车与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徐某受

伤、车辆有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

门认定，徐某、刘某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

后，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 21天。5个月后，

徐某因病再次住院，经抢救无效于去年 10
月死亡。徐某家人认为徐某的死亡与车祸

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遂诉至法院，要求刘

某和保险公司承担徐某死亡的各项损失 47
万余元。

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驾驶两轮

电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

辆优先通行，刘某驾驶机动车未保持安全车

速，由于二人的违章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

发生。交警部门认定二人负此事故的同等

责任，客观、准确，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徐某死亡的交通事故参与度问题，

法院认为，徐某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次住院治

疗，其入院证、病历及出院证均证实徐某此

次住院及出院后的门诊治疗与此次事故有

直接关联性。徐某出院后，再次住院距事故

发生相隔 5个月之久，且根据诊断主要治疗

的是其自身疾病，徐某交通事故损伤不足以

导致直接死亡，但其损伤及损伤后治疗及护

理等，可增加肌体负荷、影响自身应激状态，

其交通事故及其损伤与其死亡之间存在次

要因果关系。法院参照鉴定意见酌定 35%
为宜，徐某在医院及死亡当天的治疗费用，

被告应参照参与度比例予以赔偿。法院遂

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 18万元，被告

刘某赔偿 2.8万余元。③9

车祸后病发身亡 该谁担责


